员工内部调岗管理方法 
内部调岗方法 
1 为适应公司经营和效劳需要，标准企业用工，合理使用资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法。 
2 公司的员工调动形式分为二大类: 因工调岗、因人调岗。 
2.1 因工调岗是指：因工程需要，由人力资源部安排其他工程员工调岗支援； 
2.2 因人调岗是指：因员工个人原因不能胜任现岗位，由工程安排调动。 
3 调岗原那么 
3.1 因工调岗： 
3.1.1 工程将缺编情况上报公司人力资源部，在难度较大的情况下，人力资源部经过协商，由其他管理处调发开工及时到岗； 
3.1.2 人力资源部开具《变动通知书》，注明管理处、岗位、薪资、劳动关系变动情况，《通知书》一式三份，由原工程、人力资源部、现工程各执一份。（注：用工关系发生改变的，人事员及时通知相关劳务所） 
3.2 因人调岗： 
3.2.1 由管理处进行调岗、或教育沟通，假设员工能够胜任，那么继续安排工作； 
3.2.2 管理处经培训或沟通仍不能胜任的，上报区域总经理，并将其不能胜任的情况说明或违纪单等经本人签字或旁证签字的书面记录交由区域总经理，由区域总经理统筹安排至本区域的其他工程； 
3.2.3 在区域安排其到岗前，需事先与公司人力资源部沟通，将情况如实上报，由人力资源部开具调令单，发至原管理处人事员处，人事员负责让员工本人在调令单上签字确认，再进行调岗； 
3.2.4 员工经安排仍存在问题不能胜任者，现工程出具其不能胜任的情况说明或违纪单等经本人签字或旁证签字的书面记录，由区域总经理负责该员工或事宜； 
3.2.5 产生的经济补偿金：员工经安排后工作时间超过三个月的由现管理处负责支付，未超过三个月的由原管理处负责支付； 
4 以上两种调岗方式生效时间均为1日（当月15日之前调岗，生效时间为当月1日；当月15日之后调岗，生效时间为下月1日。） 
5 本方法已征求公司工会意见并经公司总经理批准,于xx年 月 日公布并执行。 
6 员工已从公司和所在部门或班组组织的学习培训中知晓本方法。 
7 本方法由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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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为标准中心所属各车间对本单位生产员工内部调动岗位的原那么、条件、程序、要求，保障中心生产经营工作的.正常运作，特制定本管理方法。 
2.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高速中心所属各车间。 
3.术语和定义 
内部调岗：是指车间或部门内部因岗位调整或业务需要，或为符合员工工作能力和开展意向，而调发开工岗位的管理行为。 
4.内部调岗应坚持的原那么 
4.1坚持员工本人同意的原那么。 
4.2坚持先培训后上岗的原那么。 
4.3坚持有利于员工本人工作能力发挥的原那么。 
4.4坚持不跨越工种的原那么。 
4.5坚持有利于车间生产的原那么。 
4.6坚持符合员工自身开展意愿的原那么。 
5.内部调岗的方式 
5.1由员工本人提出申请获准后的调动。 
5.2车间因生产需要进行的调动。 
6.内部调岗的条件 
6.1车间生产的需要。 
6.2员工本人不能够承担本职工作。 
6.3员工对自身开展的愿望。 
6.4员工岗前培训成绩不合格。 
6.5员工因质量、平安等原因导致待岗或下岗。 
7.调岗的程序 
7.1员工本人提出调岗的，由员工本人填写《调岗申请表》，经员工的班组长、工段长签字认可后，由员工本人将《调岗申请表》上交到本车间人事员，由车间人事员上报车间主任签字同意后，再由车间人事员通知车间培训管理人员进行新岗位的岗前培训，培训合格并发上岗证前方可上岗，《调岗申请表》的原件由车间培训管理人员存档。 
7.2车间提出调岗的，由车间管理人员填写《调岗申请表》，经由员工本人、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签字同意后，由车间人事员通知车间培训管理人员进行培训，《调岗申请表》的原件由车间培训管理人员存档。 
7.3各车间培训管理人员应将本车间当月《内部调岗人员汇总表》于次月10日前以纸介形式上报中心领导批准后，再将《内部调岗人员汇总表》的电子版和原件转给中心培训干事作为调岗、培训和作证的依据并存档。 
8.相关要求 
8.1员工本人提出调岗的，如不符合调动岗位条件，未被批准，车间要做好思想工作，劝其在原工作岗位好好工作。 
8.2如车间提出调岗的，车间要做好员工思想工作，员工确实不同意的，车间要另行选派他人。 
9.相关 
9.1对于不履行调岗程序任意调岗的车间，中心将对该车间主管领导予以500-1000元的处分。 
9.2对于不按时上报《调岗汇总表》的车间，中心将对该车间相关负责人员予以300-500元的处分。 
9.3对于调岗后未进行岗前培训或培训不合格即上岗的，对车间相关负责人予以300-500元的处分。 
10.其他 
10.1本方法由综合部起草并解释。 10.2本方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